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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氢能作为一种清洁、低碳、高效且可再生的能源,逐渐成为目前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能源载体,其开发对我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由于海洋氢能起步晚,目前存在技术成熟度

不高、政策支撑较少、法律配套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同时存在海域管辖权竞合、海洋环境污染、海

洋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国际合作开发难等问题。关于海洋氢能开发法律规制问题,在国际法层

面,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基本法构建海洋氢能国际合作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

的基本法律框架,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BBNJ协定》为基础进一步对海洋环境污染和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性提出法律规范;在国内法层面,通过现有能源领域法律法规可知,《可再生能源法》填补

海洋氢能开发法律空白;在海洋环境领域,我国法律法规对海洋氢能开发提出了环境影响评价的

要求,以保障海洋生态环境不受侵害。综上所述,海洋氢能开发利用应当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制定

有针对性的海洋氢能领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促成国际开发与合作。这些完善建议旨在为海洋

氢能开发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导,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同时保护海洋环境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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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ceanhydrogenenergy,asaclean,low-carbon,efficient,andrenewableenergy,is

graduallybecominganimportantenergycarrierforChinatoachieveits“dual-carbon”goals,

anditsdevelopmenthassignificantstrategicsignificanceforthecountry.However,duetothe

latestartofoceanhydrogenenergy,therearecurrentlymanydifficultiessuchaslowtechnologi-

calmaturity,insufficientpolicysupport,andincompletelegalsupport.Thereexistchallengesin

therealmofmarinejurisdictionaldisputes,marineenvironmentalpollution,marinebiodiversity
destruction,anddifficultiesi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fordevelopment.Regardingthe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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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ofmarinehydrogenenergydevelopment,attheinternationallawlevel,abasiclegal

frameworkf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marinehydrogenenergydevelopmentandmarineen-

vironmentalprotectioncanbeconstructedbasedonfundamentallawssuchastheUNCharter

andthe UN Convention onthe Law ofthe Sea,andfurtherlegalnormson marine

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theprotectionofmarinebiodiversitycanbeproposedbasedonthe

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andthe“BBNJAgreement”.Atthedomesticlawlevel,itis

apparentfromexistingenergy-relatedlegalregulationsthattheRenewableEnergyLawfillsthe

legalvacuumformarinehydrogenenergydevelopment.Inthefieldofmarin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hineselawsandregulationsrequire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sformarine

hydrogenenergydevelopmenttoensurethat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isnotharmed.

Insummary,theutilizationofmarinehydrogenenergyshouldperfectrelevantdomesticlegisla-

tion,establishatargeted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systemformarinehydrogenenergy
development,andpromot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ndcooperation.Theseproposedimprove-

mentsaimtoprovideclearlegalguidanceformarinehydrogenenergydevelopment,promoteits

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whilealsoprotectingthemarineenvironmentandsocial

stability.

Keywords:Oceanhydrogenenergy,Legalregulati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ernationalcooper-

ation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

性。在当前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氢能作为一种二

次能源,具有来源广、燃烧热值高、清洁无污染以及

可规模化发展的优势能源[1],且与其他可再生能源

相比,具有更高的可储存性,被国际社会看作是未

来最理想的清洁能源[2]。海洋能源,作为另一种可

再生能源,具有不占用土地空间、资源分布广泛以

及开发潜力大等天然优势。海洋氢能既是结合海

洋能在海洋上通过技术手段制取氢气能源,又是氢

能充分利用海洋能在海洋领域的体现。如何利用

好海洋,结合新能源推动绿色安全能源转型,成为

现阶段摆在面前的现实性问题[3]。

根据世界能源理事会的氢气分类方式,即按照

氢气的生产来源将其分为3类“绿氢”“蓝氢”以及

“灰氢”[4]。在通常意义上将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称

为“绿氢”,采用化石能源制氢方式配以二氧化碳捕

集与封存技术(CCS)的称为“蓝氢”,采用不使用

CCS技术的化石能源制氢称为“灰氢”[5]。“绿氢”

与其他两种氢气相比,具有能够真正实现二氧化碳

零排放,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特点,海洋氢能就属于

“绿氢”的一种[6]。海洋氢能是陆上氢能的重要补

充,其作为一种绿色清洁低碳、应用广泛的可再生

能源,能够满足我国大规模的氢能缺口,未来在我

国能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对加速“双碳”目标的进

程,应对目前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以及构建清洁高

效的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现阶段我国在海洋

氢能开发存有现实障碍 [2]。

①技术上,由于目前海洋涉氢应用还不完善,

国内外海上制氢技术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暂无成熟

可靠的海上制氢装备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着

技术成熟度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形成尚不

完整等问题 [1]。②政策上,我国目前在海上大规模

制氢设备以及应用方面的政策支持相对薄弱,目前

所提供给海上制氢的关注和政策支撑较少,同时存

在相关科研队伍建设结构不合理,科研带头人不足

等问题 [1]。③法律上,由于氢能的开发尤其是海上

氢能的开发尚处于萌芽阶段,以及法律本身具有的

滞后性特点,缺少成熟的针对性配套法律,对于海

上氢能开发的法律问题研究也才刚起步。如何在



1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进行海洋氢能的开发和利用,

如何完善相关国内立法,成为现阶段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7]。

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拟从海洋氢能开发中可

能存在的风险入手,其中论及海洋氢能开发的海域

管辖权问题,海洋环境及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以及

海洋氢能国际合作开发问题。从国际法和国内法

两个视角来探求目前适用于规制海洋氢能的法律

手段,并建议我国完善海洋氢能相关立法,以推动

海洋氢能的开发利用。

2 海洋氢能开发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海洋氢能开发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十分复杂,需

要考虑海域管辖权竞合问题、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

洋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合作开发面临困境等问

题。因此,为确保海洋氢能开发活动的合法性、可

持续性和安全性,需要遵循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法律

规定,并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和标准规范。

2.1 海洋氢能在海洋区划内的管辖权竞合问题

海洋氢能开发是利用海上能源进行氢能的转

换和提取,海洋氢能的开发往往需要在海洋上建设

相对齐全和大型的设备,而这些设备由于难以移动

且相对脆弱,因此需要投入较大的经济成本,海洋

氢能开发需要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或者大

陆架内进行,开发海洋氢能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沿

海国对领海享有主权,这显然包括海洋氢能的开发

权[8]。在领海范围内,海洋氢能的开发和安全自然

受到沿海国的管辖。但是在涉及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时,由于国际法规则对于争议海域的管辖权问

题缺乏明确的规定,故沿海国所享有的管辖权可能

会由于海域划界问题与相邻国家产生管辖权冲

突[9]。例如,在海洋氢能开发中相关设备的建设涉

及跨越不同国家海域的问题,此时就需要解决不同

国家之间的管辖权竞合问题。

2.2 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

由于海上制氢目前能够使用的方式是电解水

制氢,必然关联其他海洋能源,例如使用海上风电

或者潮汐能发电,主要原理是通过海洋能发电装置

将潮汐、潮流、海流波浪等海水运动所产生的巨大

能量转化为电能[10],再由产生的电能进行电解水,

从而从 海 水 中 分 离 氢 气 和 氧 气,得 到 可 用 的 氢

能[11]。以潮汐能为例,其转换为电能所产生的巨大

能量转换会影响其所在海域的水动力环境,甚至可

能直接改变附近海域的水动力环境。水动力环境

的改变,必然会带来海洋能发电装置附近海域的水

质改变,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12-14]。进一步

讲,水动力条件改变后,会对水体泥沙沉积造成改

变,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海岸带的地形地貌[15]。不管

是海洋水动力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影响,还是水质和

沉积环境的改变都意味着对原海洋环境下的海洋

生物所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进行了改变[16]。而这

些改变,大部分对海洋生物来说是不利的改变,意
味着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和繁衍,长此以往,可
能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

2.3 国际合作开发面临困境

目前全球对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又因为温

室效应所带来的气候变化,使得各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更多需要依赖可再生能源,海洋氢能作为现阶段

具有长足发展潜力的海洋可再生能源,自然受到各

国的关注。但是,由于目前各国开发海洋氢能所需

的制氢技术均达不到可以安全、高效、量产氢能的

地步[17],想要达到尽快使海洋氢能产业化发展的目

标,必然要进行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可以提供海洋

氢能开发所需的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通过国

家间共享资源和经验,加速海洋氢能相关技术的研

发和推广[18]。但是目前,由于海洋氢能开发缺乏针

对性的相关法律规定,各国囿于国家利益,在海洋

氢能开发的合作上存在困难,在涉及实际项目操作

中也很可能存在利益各方协调困难、资源和利益分

配不均等情况,不利于海洋氢能开发国际合作的切

实有效开展。

3 海洋氢能规制相关国际法依据

由于海洋氢能的开发利用还处于萌芽时期,并
不成熟,并没有达到大规模产业化的程度,目前国

际法并不存在专门的国际条约对其进行规制。但

现存的一些关于可再生能源、海洋环境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国际条约可以适用于海洋氢能的

开发。

3.1 规定海洋氢能管辖权的国际法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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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作为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海洋宪章”,构成

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19]。海洋氢能作为

海上所产生的能源类型,自然受到《海洋法公约》的

规制。

进行海洋氢能的开发需要在海上建造一定的

设施和结构,这就需要占用一定的海洋空间。没有

一个国家可以享有对海洋的绝对主权[20]。所以,可

以根据海洋划界原则,来区分不同海域内海洋氢能

开发所受到的法律规制问题。当海洋氢能开发位

于领海时[19],沿海国享有与陆地相同的主权,也就

是说,在领海范围内进行包含海洋氢能开发相关设

施建设在内的所有的合法开发行为,不受他国的干

涉。而毗连区内,根据《海洋法公约》第三十三条规

定,沿海国对海关、财政、移民、卫生等特定事项拥

有管辖权[19]。根据该定义看,并没有规定毗连区和

专属经济区的划定界限。但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五十五条来看,如果沿海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从领海

的外部界限向海延伸的专属经济区,毗连区将包括

在专属经济区的水域中[21]。在可能争议最大的专

属经济区内,沿海国拥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

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包含生物或非

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同

时沿海国也拥有在专属经济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

以及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源等其

他活动的主权权利[19]。由上文所述,海洋氢能的产

生,主要需要利用海洋上其他海洋能来获取,属于

本条所述中包含的利用海水、洋流和风力生产能的

主权权利。由此可见,海洋氢能的开发在专属经济

区内应受沿海国所管辖。同时,为开发利用海洋氢

能所建设的相关设施和结构,适用《海洋法公约》第

六十条所规定的“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应有专属

权利建造并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b)

为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目的和其他经济目的的设

施和结构”[19]。即沿海国有权在专属经济区内建设

海洋氢能开发所需设施和结构,同时对专属经济区

内的海洋氢能开发具有相应的管辖权。对于大陆

架部分的海洋氢能开发,《海洋法公约》第七十七条

第1款规定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

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19]。而不影响大陆

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 [19]。由于海洋

氢能开发主要是利用大陆架水域内海洋能,而非直

接勘探开发大陆架内的自然资源,故沿海国并不具

有对大陆架水域海洋氢能开发的排他性。但是对

于在大陆架上建设的开发海洋氢能有关设备设施,

沿海国具有专属管辖权[19]。公海地区,不论沿海国

或内陆国均享有公海自由权[19],其中包括利用海洋

能而产生的海洋氢能,虽然海洋氢能并没有被直接

提及,但是不论是海洋能还是海洋氢能都属于可再

生能源,属于海洋自由权的一部分,沿海国或内陆

国都享有在公海范围内开发海洋氢能的权利。同

时,在公海区域内也具有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

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但会受到大陆架部分的限

制[19]。综上所述,对于海洋氢能开发利用可能产生

的管辖权问题,《海洋法公约》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规

制,应当按照《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确定沿海

国开发海洋氢能的管辖权。

3.2 规制海洋氢能开发中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国

际法依据

海洋氢能开发所造成的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

风险的法律规制问题可以从《海洋法公约》《生物多

样性公约》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中找到法律依据。

3.2.1 《海洋法公约》中的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法公约》中的第十二部分内容直接提及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据上文可知,海洋氢能由

于利用海洋能会造成水动力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

水质和水生生物。但是,又不宜将海洋氢能开发造

成的水动力环境改变简单地理解为海洋污染,但是

其造成的影响又是不容忽略的。针对此类可能对

海洋带来的影响,应当根据《海洋法公约》第二○四

条规定,海洋氢能开发国应当采取科学方法观察、

测算、估计和分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或影响,以

便确定海洋氢能开发是否可能污染海洋环境。当

然海洋氢能开发可能造成的海洋污染还包括建造

海洋氢能项目设施的施工过程以及拆除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物或者污染物,如果处理不当,直接排放

或者抛弃在海洋中,就会造成直接的海洋污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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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类可能造成的海洋污染或影响,各国应当根据

《海洋法公约》第一九四条的相关规定,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减少和控制开发海洋氢能带来的海洋环

境污染,使用相关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尽力协调相关

政策[19]。同时采取的相关措施,应包括为保护和保

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

灭绝危险的物种和其他形式的海洋生物的生存环

境的必要措施[19]。

3.2.2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中 的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6月1日通过,

1993年12月29日生效。作为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

源的国际性公约,其签订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

护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我国在1992年6月11日签

署该条约,成为最先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条的相关规定,首

先要对海洋氢能开发可能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以及过程进行有效监测[22]。

针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具体保护措施分为“就地保

护”措施以及“移地保护”措施[21]。海洋氢能开发应

区分以下情况,①如果在项目审批并未实际开始

前,经过监测和评估认定海洋氢能开发会对当前海

域的海洋生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者海洋氢能能

源项目建造相关设施所需占用的海域是国家设立

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或者海洋生物的自然保护

区所在海域,或者能对该海域造成影响的附近海域

时,应当按照“就地保护”原则,保护海洋生物,停止

在此地进行海洋氢能开发[23]。②如果海洋氢能开

发项目已经开始,相关设施已经建立,实际开始运

营时,发现可能对海洋生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时,

由于设备不便移动的性质,可以根据“移地保护”原

则,酌情移地保护相关的海洋生物[22]。

3.2.3 《BBNJ协定》

2023年3月4日,联合国近200个成员国就保

护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法律框架的最终文本达成

“历史 性”一 致,正 式 表 决 通 过 《BBNJ协 定》。

《BBNJ协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30%的海洋划

入保护区,旨在保护和恢复海洋自然生态。《BBNJ
协定》的第四部分内容关键点在海洋环境评估,落

实《海洋法公约》关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规定。具体针对海洋氢能开

发可能造成的公海地区环境污染具体措施是通过

确定缔约方进行和报告评估的程序、门槛和其他要

求,确保为防止、减轻和管理可能带来的重大不利

影响,以达到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目的。

3.3 海洋氢能开发国际合作

海洋利益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海洋开发的有

序开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在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以及

责任承担多方面的共同合作[24]。世界各国都有海

洋资源开发的需求,同时也享有海洋其他权益的权

利。在这种基础上,需要各国能够协调各方利益,

共同合作开发。

3.3.1 《联合国宪章》宗旨包含促成国际合作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是联合国

组织的总章程。在《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第三款

中就提到联合国宗旨中包含促成国际合作,通过国

际合 作 解 决 国 家 间 经 济 发 展 问 题。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提到“促进国际合作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也

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宗旨”[25]。在国际合作越发频繁

和紧密的现在,《联合国宪章》所设立的基本原则仍

是国际合作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所以,在现阶段各

国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积极开展

多边或双边的对话和交流,达成国际氢能开发合作。

3.3.2 《海 洋 法 公 约》规 定 海 洋 技 术 转 让 与 国 际

合作

《海洋法公约》在海洋氢能开发领域相关度最

高的是第十四部分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该部

分首先涉及各国在发展和转让海洋技术领域的问

题,各国有对确有需要海洋技术援助的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促进其海洋资源的开发管理及海洋环

境保护提供帮助的义务[19]。在国际合作方面,规定

了国际合作的方式和方法,即发展和转让海洋技术

的国际合作,应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形下,通过现有

的双边、区域或多边的方案进行,并应通过扩大现

有方案和提出新的方案进行合作,以便利海洋科学

研究和海洋技术转让,特别是在新领域内,为海洋

研究和发展在国际上筹供适当的资金[19]。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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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制订海洋技术转让方

面所被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19]以及协调区

域性或全球性方案[19]。

4 我国海洋氢能规制法律依据

我国海洋氢能规制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

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防治海洋工程

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这些法律规定了我国在海洋领域的管辖权、开

发利用权等方面的原则和规定,并要求在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时必须符合环保要求,保障海洋生态系统

的稳定和安全。在海洋氢能规制方面,这些法律要

求加强对海洋氢能的研究和开发,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并规定了能源的可持续发

展原则。这些法律为我国海洋氢能的开发利用提

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指导,对保障我国海洋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4.1 海洋氢能开发管理问题

《可再生能源法》填补了海洋可再生能源立法

的空白。其中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可再生能源,

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

等非化石能源”[26],正式将海洋能划入《可再生能源

法》的管辖范围。第三条表明《可再生能源法》适用

于我国所管辖海域[25]。海洋氢能作为一种海洋能

利用法律扩张解释的方法自然也应当被纳入《可再

生能源法》的调整范围。但是,仅仅拥有这样的框

架内容远远不足以满足现阶段海洋氢能发展需求。

与其他的陆上可再生能源相比,海洋可再生能源具

有其独特性,但在法律上并未对其开发利用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法律实践。所以《可

再生能源法》只是架设了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法律

框架,为海洋氢能带来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但是

缺乏具体的开发保障措施,也不具备能够规制海洋

氢能的基本法配套实践措施。海洋氢能想要得到

稳定高效发展仅仅依靠《可再生能源法》是远远不

够的,需要匹配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

4.2 海洋氢能开发环境生物问题法律规制

4.2.1 《环境保护法》要求海洋氢能开发展开环评

《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的基本法,第二条规定中对于环境的限定包含海洋

环境,应当适用于海洋环境的保护。海洋氢能作为

可再生的清洁能源首先应当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

护,鼓励海洋氢能产业的发展[27]。同时国务院有关

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海洋

氢能这种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26]。在本法中,一

个相当重要的制度即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通过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等,对规划

和建设项目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进行环

评,以促进能源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根据

《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二条,海洋氢能项目对环境可能造

成重大影响的应当进行环评[26],且规定了应对规划

和建设的项目调查、分析和评估以及预防和减轻其

所带来的不良影响[28]。

4.2.2 《海洋环境保护法》将海洋环境保护放在优

先位置

《海洋环境保护法》(2023年修订版)制定的目

的是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

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海洋氢能工程建设项目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害适用《海洋环境保护

法》第五章的内容。根据第五章规定,新建、改建、

扩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并把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所需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并禁止在依法

划定的自然保护地、重要渔业水域及其他需要特别

保护的区域,违法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工程

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活动[29]。本章也同时规定

了两项海洋环境保护制度,一是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即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

进行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

设[28]。当海洋氢能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系统产生

严重冲突时,比如当海洋氢能能源项目建造相关设

施所需占用的海域是国家设立为了保护海洋生态



2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环境或者海洋生物的自然保护区所在海域或者能

对该海域造成影响的附近海域时,根据《海洋环境

保护法》第二章规定,国家可能会进行相关介入,严

格控制该项目的批准来避免对相关海域带来的不

利影响。二是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28],即当海洋氢能开发项目与海洋自然保护相冲

突时,以保护海洋环境为优先项。

4.2.3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

管理条例》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是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所制定的一部专

门防治和减轻海洋工程污染海洋环境的行政法规,

也是对《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版)中第六

章的细化和延伸。①对于海洋氢能工程项目的选

址做出规定,即其选址和建设应当符合海洋区划、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不得

影响海洋功能区的环境质量或者损害相邻海域的

功能[30]。②在第二章环境影响评价中对海洋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做出及其详细的规定,说明在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中最关键的应当是制定海洋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③在第三章中,海洋环境保护设

施的规则,不仅要遵循“三同时”原则 ,还要做好后

期验收、监督、改进等措施。④在第五章中规定了

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

理预案,以预防、消除或者减轻海洋污染事故。

5 我国海洋氢能开发相关法律完善建议

虽然目前我国将氢能发展放到了目前国家战

略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但是由于包括海洋氢能在内

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还处在起步期,相关海洋可

再生能源立法相对滞后。从目前海洋氢能发展的

前景来看,海洋氢能可实现性高,需求量大,其具备

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相关立法跟不上海洋氢能的

发展,势必带来很多问题,甚至会阻碍海洋氢能产

业的进步。

5.1 完善我国海洋氢能开发相关立法

我国能源立法起步较晚、进程较慢,目前只在

电力、煤炭、可再生能源以及节约能源4个领域制定

了单行法,还有较多比海洋氢能发展时间更长,分

布更广泛的能源尚缺单行法,如太阳能、风能、地热

能等。如果想要制定海洋氢能单行法会存在阻力

较大、制定时间周期长、时效性差等缺点。但是在

现存氢能规制法律中对氢能特别是海洋氢能的认

识程度和重视程度不足。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相

对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法》可以将海洋氢能相关法

律规制问题纳入其中,但是由于海洋氢能具有其分

布和开发上的特殊性,想要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氢

能资源,在《可再生能源法》中也应当根据海洋氢能

所具备的特性、优势和劣势以及开发情况进行法律

设计。具体应当涉及技术、资金等方面,以及解决

能源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技术标准制度以及

环境保护制度的不足问题[31]。同时需要在能源基

本法的指导下,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以及

政策性文件,直接给出相关具体措施和解决途径,

从而有针对性地逐一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

就需要海洋氢能有关管理部门给出相应解读和配

套管理办法。相关管理办法的制定可以参照风电、

天然气等相关管理办法对海洋氢能的审批、监管以

及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规制。

5.2 设立专门的海洋氢能环境影响评估机制

虽然现在海洋氢能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海洋氢能开发技术的不断

成熟,加强环境影响研究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具

有切实意义。应当在发展海洋氢能开发技术的同

时,充分考虑环境效益的深远影响,充分重视海洋

环境影响考察与评估,更好达成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统一。在目前《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

法》以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

境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海洋环评流程、海洋环境影

响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根据海洋氢

能特性设立专门的海洋环境评价制度。

5.3 构建海洋氢能开发合作机制

国际合作在新能源领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尤

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技术交流和合

作成为推动海洋氢能开发技术、海洋氢能开发项目

的重要推动力。观察国外海洋氢能发展的实践,不

难看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政府间合作、企业合

作、组织合作等方式推动海洋氢能的开发。在国际



第11期 简安琪,等:海洋氢能开发法律规制研究 23   

合作越发频繁的今天,我国在海洋氢能领域起步较

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充分,相关法律法规建

设较为落后,开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

于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和技术革新,缩短海洋氢能发

展周期。同时,由于海洋面积广阔,与其他国家合

作开发公海领域氢能,有助于各国一起共同利用海

上能源,且可以平摊高昂的设备投入等开发成本,

有利于各国能源利益。应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规制框架下,通过构建

双边或多边海洋氢能开发合作机制来签订新的多

边或双边协议,来规制海洋氢能共同开发中存在的

相关问题,以促成海洋氢能开发的国际合作落实。

6 结论

海洋氢能开发是指通过在海洋中采集、存储和

利用氢气的能源形式,海洋氢能作为一种新兴的清

洁可再生能源,目前氢能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在

开发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海洋管辖权问题,例如在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地区是否能够自由开发海

洋氢能能源。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直接针对海洋氢

能开发的专门立法,主要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对其进行规制,明确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具备对海洋氢能开发的管辖权,但在大陆架和公海

地区应当根据公海自由原则对海洋氢能进行开发。

海洋氢能开发利用需要考虑对海洋环境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需要遵守《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BBNJ协定》的相

关规定。例如,需要采取环境影响评价措施,对可

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海洋氢能开发进行预防;并

针对海洋氢能开发项目进展结合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具体保护措施采取“就地保护”措施以及“移地保

护”措施;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随时做好海洋污染预

后工作,采取相关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海洋生态环

境和海洋生物资源不受损害。

海洋能源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资源权益,海洋

氢能的发展也离不开国际合作。海洋氢能开发应

当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蓝本,

通过建立多边或者双边的合作机制,订立相关协定

来进行海洋氢能合作开发,涉及的部分应该包括技

术、设施设备、利益分配等方面。

在国内实践上,中国对于海洋氢能的开发并没

有直接相关立法规制,从目前已有的能源、环境、生

物多样性领域部门法,涵盖海洋氢能项目选址、环

境评价、环境污染治理等可适用于海洋氢能开发可

能存在的问题方面。但还存在诸多不足,根据目前

海洋氢能开发状况,总结出3个法律完善建议。一

是完善国内相关领域立法。由于颁布新的单行法

难度较大,可以采取制定相关管理办法的方式。管

理办法制定可以参照风电、天然气等相关管理办法

对海洋氢能的审批、监管以及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

规制。二是海洋氢能环境影响评估机制。目前的

环评机制与海洋氢能开发匹配度不高,应当在现有

的海洋环评流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相关法

律责任的基础上,根据海洋氢能特性设立专门的海

洋环境评价制度。三是国际合作共同开发。应当

构建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充分借鉴对方

经验技术优势,平摊开发成本,做到互利共赢。总

之,海洋氢能的开发和利用需要遵守多个领域的法

律法规,才能确保其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未来随着

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将不

断完善和更新,以适应海洋氢能产业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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